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沈　 刚

　　摘　要：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 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

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

辨识发文者为原则。 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

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 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 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

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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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章是官府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公文

真实性的凭证。 在简牍书写时代，它钤盖在封泥上，
因而流传下来很多秦汉印章与封泥等实物资料。 这

些材料很早就受到金石学家的关注，他们也归纳出

一些特点［１］ 。 除此以外，秦汉文书简牍是当时实际

运行的公文，目前发现与之匹配的印章和封泥实物

极少，但是在公文流传程序的一些环节需要留下印

文记录，这成为观察汉代用印制度的另一条路径。
学界对此从多角度作了深入研究。 一方面对这些材

料进行整体观察①，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居延汉简

用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②。 此外，邢义田在考察汉

代简牍公文书签署问题［２］１９１－２９９、角谷常子在讨论

汉简背书问题［３］时，也涉及本文讨论的主题。 我们

从文书流转环节出发，对其进行分类，并观察印文抄

录特征，以印文誊录为基础，观察汉代日常行政的一

些特点。 因为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也抄

录了印文，所以也将其作为参照系，以此来反观西北

汉简印文抄录的一般特征。

一、文书传行记录中的印文誊录

汉代文书作业分为发文、传行和接收。 发文记

录包括发文内容与收文者、发文事类的多少和封缄

数、封装方式，以及封缄时间和经手人［４］ 。 发文钤

押本机构印章是必要的程序，因而这个环节并不涉

及印章誊录。 但是在传行和接收环节，为了厘清责

任，需要客观记录封印内容或实际状况。 我们以出

土数量较多的西北汉简为例，讨论文书传行过程中

的印文誊录现象。
在出土几批大宗西北汉简的遗址中，悬泉置是

驿站遗址；肩水金关是汉代信息和人员传送孔道；甲
渠候官也肩负着一定的文书传行职能。 这些遗址留

下了大量文书传行样本，相关机构对经过此处的文

书会誊录印文。 比如：
　 　 西书三封檄三皆诣大守府

其二封檄一渊泉长印　 一檄效谷左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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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檄一冥安令印

一封张奉德私印

　 　 三月丁亥定昏时西门亭长望来付乐望亭长

充世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０８②：５［５］３０６

□书四封皆居延都尉章

一诣□□□　 □□□□蚤食时付沙头亭卒

应

一诣敦煌大守府

一诣河东大守府 ７３ＥＪＴ２８：８２［６］８６

同一职官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赵平安分

析其原因如下。
　 　 譬如说，“大将军章”和“大将军印章”，“张

掖甲渠塞尉”和“甲渠塞尉”，“张掖广地候印”
和“广地候印”，同一官印印文字数多少不同。
它们可能属于不同的时期，是前后继替的关系，
也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官署有两枚以上的官

印， 或 者 可 能 是 录 印 文 时 添 字 减 字 造 成

的。［７］１１９

不过，这些机构在誊抄文书信息时，也存在着未

照录印章原文的现象。 黄艳萍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她将之分成四类。

　 　 居延汉简中一些印章的抄写较为随意。 表

现为：一为省写，六字印省抄写作四字印、五字

印，如“张掖肩水候印”省作“张掖肩候印”、“张

掖广地候印”省作“广地候印”等。 二是抄写印

文顺序倒乱，“福禄狱丞印”抄写作“禄福狱丞

印”，“甲渠塞尉印”抄写作“渠甲塞尉印”。 三

是虚词的应用。
四是抄写同印异字，如“荥阳令印” 又作

“荧阳令印”，“荥阳丞印”又作“荧阳丞印”和

“营阳丞印”。 “荥阳”“荧阳”“营阳”实为同一

地名。［８］

不过前三种情况可能原印文如此（详下），不好

遽然判定是误写。 第四种情况或为书吏笔误。 我们

将誊写非原印文现象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简写印文。 简写印文的第一种情况是

简写为官职＋章（印），官职前省略了具体的机构③，
这是最常见的形式，如：

　 　 出东书八封，板檄四，杨檄三。 四封太守

章：一封诣左冯翊，一封诣右扶风，一封诣河东

太守府，一封诣酒泉府。 一封敦煌长印，诣鱼泽

候。 二封水长印，诣东部水。 一封杨建私印，诣
冥安。 板檄四，太守章：一檄诣宜禾都尉，一檄

诣益广候，一檄诣广校候，一檄诣屋兰候。 一杨

檄敦煌长印，诣都史张卿。 一杨檄郭尊印，诣广

至。 一杨檄龙勒长印，诣都史张卿。 九月丁亥

下餔时，临泉禁付石靡卒辟非。 １６１１③：３０８［９］

悬泉置发向东方各官府机构的 １５ 份文书中，有
８ 份以“太守章”封缄，当是本地敦煌太守章的省写。
如果印章原文是“太守章”，文件出了敦煌地界，比
如到了其中目的地之一的“河东太守府”，仅看封印

就无法知晓文书来源。 类似的还有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２
①：２、肩水金关汉简 ７３ＥＪＨ２：４９ 等。 此外出现较多

仅写官称的还有“都尉”，如：
　 　 南书二封皆都尉章丿诣张掖大守府丿甲校

六月戊申夜大半三分执胡卒常受不侵卒乐

己酉平旦一分付诚北卒良 １８５·３ ＋ ４９·
２２［１０］１５９

该简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它隶属居延都尉府，
因而这个都尉是指居延都尉。 此外还有地湾（即肩

水候官所在地）出土汉简也有都尉印，当是肩水都

尉。 按照汉代用印规则，二千石以上官员，印章称

“章”，此处称“印” ［１１］ ，说明汉简仅录其大概，并不

严格遵循相应的规制。 都尉之下的候也同样可以只

写官称，如：
　 　 　 　 南书二封

　 　 其一封候印诣肩水府二月辛亥起

一封 肩 候 印 诣 肩 水 府 二 月 壬 子 起

７３ＥＪＴ２６：５８［６］５２

因为出土在肩水金关，所以“肩候印”就是肩水

候之印，而“候印”更是承接肩候印的省写，这种省

写亦不会引起歧义。
简写印文的第二种情况是省写官称而保留机构

名称。
　 　 南书五封柳檄一

其一封周曾一封张谭一封齐襃皆诣府

一封居延章诣大守府九月乙酉起　 柯付

柳檄一周曾诣府 　 十月四日夜过半受充

７３ＥＪＤ：３５［１２］５６

书五封　 □封居延都尉肩水都尉章　 正

月丁未平旦

二封广地肩水章北檄二诣广地肩水都尉章

７３ＥＪＦ３：４１Ｂ［１２］６

简中的“居延章”当为居延都尉章的简写。 以

居延为名的机构有居延令和居延都尉，但居延令非

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所以这是由居延都尉府发往太

守府的文书。 由“北檄二诣广地肩水都尉章”看，这
枚简中的文书发出者和接受者抄写顺序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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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肩水都尉章送达广地候官，同理“肩水章”就是肩

水都尉章，送达广地候官的文书。
简写印文的第三种情况是对印文内容的描述。

简 ７３ＥＪＴ２３：５８６：“一封肩关小印诣昭武 。” ［１３］９７

“肩关小印”这种形式是描述，并非原文照录。 小印

指半通印，肩关是肩水金关的缩写，其长官为啬夫，
不过是百石小吏，使用半通印。 “肩关小印”显然不

是印文，杂糅了印文和形制。
此外还有一种近似印文的简写形式：
　 　 居令延印一封诣酒泉会水一封诣张掖大

守府一封诣氐池一封居延甲候诣姑臧二封张掖

广地候印一封诣

尉府一封诣肩水城尉府一封郭全私印诣

肩水城官檄二居延令印诣昭武

□□卒高宗受橐他莫隧卒赵人即行日蚤

食时付沙头亭卒充 ７３ＥＪＴ２３：９３８［１３］１２４

南书二封合檄一

其一封居延都尉章诣张掖大守府 十二月

戊申人定五分骍北亭卒寿受莫当

一封 张 肩 塞 尉 诣 昭 武 　 隧 长 同 夜 半

□□□□□
７３ＥＪＴ２８：６２［６］８４

这两枚简中的“居延甲候”“张肩塞尉”，是居延

甲渠候和张掖肩水候官塞尉的省写，但这种省写不

能简单地视为非印文誊录。 赵平安曾经发现汉印中

省略的规律：
　 　 秦西汉官印省略的特点：省略是以不至于

混淆、能正常交流为前提的。 关键的、带特征意

义的文字留下了，非关键的、特征性不强的字省

掉了。 具体地说，地名也罢，官名和人名称号也

罢，省去的往往是后半截。
这种情况占绝大多数，是因为关键的、具有

特征意义的在前面部分。 当前面部分是非关键

字眼或不具备特征意义时，就省去了前面部分，
留下后面部分。［７］６９

上述两枚誊抄的印文与此相似。
第二类是对印章责任人做描述性誊录。 这是比

印文本身更为详细的一种形式。 如下简：
　 　 三月一日北书十一封

一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都尉二月乙巳起

一封张掖长史行大守事诣居延都尉二月己

酉起·□□兑恩□
九封肩水都尉诣三官 ＝ 三封其三诏书 　

□□

一 封 角 得 丞 印 诣 广 地 　 ７３ＥＪＴ３１：
１１４Ａ［６］１３４

二张掖守部司马行大守事诣居延都尉七

月丁未起　 七月

一安定大守府章诣居延都尉六月己丑起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０８［１４］７７

某官行太守事，在官印中是没有这种形式的文

字，并且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９０８“张掖守部司马行太守事”，
部司马本身也是临时代理的官职，它通常会出现在

正文的呈文部分。 而在同简中，这个位置和其他具

体印文并列，这当是从文书正文中截出来。 或者这

个文书并未封缄，是板檄之类④。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未照实誊录印文的现

象并不多，更可能是邮件经手者的个人行为。 甚至

在同一枚汉简之中，也存在着原文誊抄和简省并存

的现象：
　 　 北书廿四封

五封都尉章其二诣橐他三诣广地　 一封表

是丞印诣居

一封□□□□诣居延　 七月戊寅日食时□

三封大守章其二诣居延都尉一居延　 二封

□
三封大司农□章其一封破诣居延农都尉

一封乐官丞印诣居延 ７３ＥＪＨ２：４９［１４］１３５

尽管邮书传行记录的印文可以省写，但还要以

遵循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 这是通过两条途径

实现的：一是省略的机构名仅限于传送机构所属辖

区。 如前揭简 ４９·２２、１８５·３，文书经过甲渠候官，
封印简写作“都尉章”，不言自明是居延都尉府。 二

是可以通过同简的其他信息推断。 前面所列简

７３ＥＪＴ２６：５８，“候印”可以通过同简“肩候印”推断出

来。 不过还有两枚简存疑：
　 　 檄一张掖候印诣将漕候长□ ７３ＥＪＴ２６：
１０９［６］５６

丁卯南书八封

张掖候印肩水都尉府

十二月戊子……肩水塞尉其一封诣都尉府

莫当隧卒柱以来

十二月

正月壬辰南书六封其四檄二书莫当以来

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９［１３］１１

从边地机构吏员设置看，并无张掖候这一职官。
张掖郡下辖多个候官，这就无法确定是哪一个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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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候。 考虑到两枚简均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或许

是关吏约定俗成某个候官的专称。
减省抄录印文是官吏个人的习惯，之所以如此，

和传行记录的功能有关。 传行记录的作用是备案供

查询，如果邮书出现迟误或丢失，要提供倒查责任的

依据，成为邮书刺编制的基础。 因而在传行环节，只
要本机构能够留下可辨识的记录即可。 如果邮书传

递无误，这些记录也就完成了使命，因庋藏条件有

限，这些记录或许很快会被销毁或重新转做他用。
传行记录中简写目的地也很常见，如：
　 　 月六日北书七封

三封张掖大守章诣居延府其二封诏书六月

□□辛丑起

二枚角□塞尉诣广地□肩水

一枚杨成掾□诣肩水

一封都尉诣肩水

七月辛亥东中时永受沙头吏赵

卿八分付莫当 ７３ＥＪＴ２３：８０４Ｂ［１３］１１３

这枚简中“居延府”是居延都尉府的省称，肩水

为名的机构除了肩水金关外，尚有肩水都尉府、肩水

候官。 考虑到肩水候官毗邻肩水金关，是肩水金关

传递的下一站，并且有“都尉诣肩水”，都尉是肩水

都尉，那么后一“肩水”就是肩水候官。 此外，简写

目的地还有将都尉府或太守府简写为“府”⑤的情

况，这也反观不严格照录印文并非违制。 但无论如

何简写，印章是文书途经此地时的必要记录，所以如

果印章损毁，也需要忠实记录下来，比如：
　 　 出西书三封置记二

二封诣府　 一封冥安长印

一封酒泉大守章一封毋印章诣敦煌十二月

癸酉大农付乐□卒印卩 １２９１［１５］

□书六封其一封遝居延丞印诣觻得破印

颇可知蚤食 ７３ＥＪＣ：３１１［１２］１０４

这两枚简对损毁印章的状况均做了描述：或者

无印章，或者印破的形态。 这也说明，未原样照录印

文并不意味着在传送过程誊抄印文是无关紧要的具

文，相反，誊抄印文是记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照实

誊写的底线是不影响辨识信息。

二、收文记录中的印文誊写

西北汉简中出现的收文记录有书写在封检和简

背两种形式。 对此李均明认为写在函封上的是收文

记录，写在简背的是启封记录。 但有时收文和启封

记录一并写于收文原简背面［４］ 。 角谷常子认为，如
果文书有单独的封检，收文记录写在封检上，如果没

有单独的封检（封检没有收文记录是因为附属于书

囊），收文则写在末简的背面［３］ 。 我们处理收文记

录，还是将二者分开讨论。
书写在封检上的收文记录格式和内容相对整

齐。 举例如下：
　 　 居延都尉章

甲渠鄣候以亭行

七月乙巳卒以来 ＥＰＦ２２：４６６［１６］

印曰赵安汉

甲渠候官

十 二 月 辛 丑 第 七 卒 陈 广 以 ＥＰＴ５６：
３１４［１７］４５７

居延司马印

肩水金关 　 八月丁酉槐累候长年以来

７３ＥＪＴ３７：７６０［１４］６６

目前所见封检拆封时皆照录印文，没有例外。
这是因为在拆封时忠实誊抄印文，与文书正文内容

可以比照，起到防伪作用。 而且收件方会收到来自

各地的邮件，如果抄写印章不规范，则不容易辨识具

体机构或官名。
书写于简背的收文记录，和封检相比只缺少了

收文者，保留了印文和传递者，印文也多照录。 如下

列两枚简文。
　 　 三月己酉效谷守长疾去下两置邮书令史广

承书从事

下当用者如诏书 　 守令史辅佐步 　 Ⅰ
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②：２６Ａ

效谷长印

三 月 辛 亥 卒 充 以 来 Ⅰ 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 ②：
２６Ｂ［５］９１

建平元年十二月己未朔辛酉橐他塞尉立移

肩水金关候长宋敞自言

与葆之觻得名县里年姓如牒书到出入如律

令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６１Ａ
张掖橐他候印　 即日啬夫丰发

十二月壬戌令史义以来门下 ７３ＥＪＴ３７：
１０６１Ｂ［１４］８７

简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１②：２６Ｂ 是标准的收文记录，内
容和封检一致。 简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６１Ｂ 则稍复杂，一是

多了开启记录“啬夫丰发”，二是正文“橐他塞尉”发
文，封缄使用了“张掖橐他候印”。 塞尉有自己的印

信，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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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甲渠塞尉印

甲渠官亭次行 ＥＰＴ６５：３２８［１８］

塞尉立未使用本人的官印而使用其长吏的印

章，但是收件人照录印文。 这样，如果文书出现问

题，便可以追查发生在文书发送和传行的哪一个环

节。 这也是由接收文书环节与传行环节不同的职责

所决定的。
此外还有几条需要说明的简文：
　 　 神爵二年五月乙巳朔乙巳甲渠候官尉史胜

之谨移

衣钱财物及毋责爰书一编敢言之 ＥＰＴ５６：
２８３Ａ

印曰尉史胜之印

五 月 乙 巳 尉 史 胜 之 以 来 ＥＰＴ５６：
２８３Ｂ［１７］４４９

按赵平安的意见，“尉史胜之”这类小官，为数

很大，然而官印却十分罕见，也许本来就不给他们颁

发官印，为了行事方便，他们自刻印章，“官名＋私

名”的形式也许就是这样出现的［７］１２０。 赵先生的

意见是有道理的。
在赵文之后刊布的肩水金关汉简中还有另一个

例证：
　 　 地节五年正月丙子朔戊寅肩水候房以私印

行事谓士吏平候行塞书到平行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４２Ａ

印曰候房印

正 月 戊 寅 鄣 卒 福 以 来 　 ７３ＥＪＴ２１：
４２Ｂ［１３］１３

正文“肩水候房以私印行事”，收文环节需要照

录印文，则“候房印”就是印文原文，这是房的私印，
采用“官名＋私名”的形式。 赵平安认为，这种形式

的印是私刻私用，从本质上说应是私印。 因其带有

官名，研究官印时也可以参考。 把它理解为使用的

自制私印，应是比较接近事实的［７］７９－８０。
还有一枚特殊的简需要说明。
　 　 谓甲渠候官写移书到会五月旦毋失期如律

令 ／ 掾云守属延书佐定世 ４２·２０Ａ
章曰居延　 □□以来 ４２·２０Ｂ［１０］１４１

“居延”只有机构没有官称。 虽然这枚简缺失

了左半部分最关键的发件人，但从“谓”“如律令”等
语词能够判断出是甲渠候官的上级居延都尉府。 仅

书“居延”二字，是特例或有脱文⑥。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亦有简背收文记录的

简牍，其记录形式与西北汉简不同，兹举数例说明。

　 　 永初元年正月癸酉朔廿日壬辰东部劝农贼

捕掾迁游徼尚驷朢亭长范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书曰言男子吴辅斗伤弟妻爢亡逐捕有书

辅以微辨贼伤爢所犯无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②：１２４Ａ
东部劝农贼捕掾黄迁名印

正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②：１２４Ｂ［１９］２２０

永初二年五月丙寅朔十八日癸未直符右仓

曹史豫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书曰女子雷旦自言夫良前为广亭长他坐

毄狱书佐张董从良少夏防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Ａ
兼右仓曹史谢豫名印

五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③：１７４Ｂ［１９］２４２

六月十七日辛亥临湘令守丞宫叩头死罪敢

言之中部督邮

掾费掾治所谨写言官惶恐叩头叩头死罪死

罪敢言之兼掾陈晖兼令史陈昭王贤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
③：２６３－３２Ａ

临　 湘　 丞　 印

六月 　 日 　 邮 人 以 来 　 待 吏 　 白 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３－３２Ｂ［２０］

永初四年七月癸未 朔 四 日丙戌，临沩乡

啬夫范，助佐朗、崇敢言之。 廷下

诏书曰：大司农□言，东园掾翔、护漕掾洛

（？）、守 大 仓 令 给 事 谒 者 郎 中 兴、 领 官 令

ＣＷＪ１③：３１５Ａ
临沩乡小官印。
七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ＣＷＪ１

③：３１５Ｂ［２１］１４４－１４５

永初元年八月庚子朔廿一日庚申，广成乡

有秩 、佐种、助佐赐叩头死罪敢言之。
廷移府记曰：男子王石自言，女子溏贞以永

元十四年中从石母列贷钱二万，未 ＣＷＪ１③：
３２５－１－４５Ａ

广成乡印。
八月　 日 　 邮人以来。 史 　 白开。 ＣＷＪ１

③：３２５－１－４５Ｂ［２１］１９５

首先，从字迹看，这些简正面和简背收文记录的

笔迹相同，如果不是收件人誊录副本，那么就是由发

文者所写。 但考虑“某月　 日 邮人以来”这种送达

日期，以及“史 　 白开”这一开启人部分也留空待

填，因而这不可能是收件人所为，否则没法备查。 所

以这就是发件人在发出文书同时写就的收文开启记

６３１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录的半成品。
其次，就印文而言，根据需要将照录和描述相结

合。 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３－３２Ｂ“临湘丞印”就是照录

印文，但是五一广场汉简所属的临湘县接收文书多

是属吏发来，以自己名章钤盖。 这样抄录印文部分

就是官名＋人名，比如简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②：１２４Ｂ“东部劝

农贼捕掾黄迁名印”。 并且官名部分有时还会比正

文记录更为翔实，如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Ａ“直符右仓

曹史豫”，简背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１７４Ｂ“兼右仓曹史谢豫

名印”，两条官职结合起来，可以看出谢豫是以兼右

仓曹史身份直符，身份信息互为补充。 乡印也表现

出这种弹性：有时直录乡印，如简 ＣＷＪ１③：３２５－１－
４５Ｂ“广成乡印”；但也有特别的写法，如简 ＣＷＪ１③：
３１５Ｂ 是临沩乡啬夫发出的文书，印文为“临沩乡小

官印”。 西汉的乡使用半通印，也称小官印。 东汉

时期乡印出现了四字印，但从《秦汉南北朝官印征

存》收录的几方乡官印看，形制略小于通官印，且并

不都是正方形［２２］ ，但亦没有自命名为小官印，所以

收文部分的“临沩乡小官印”自然不是印文的原文。
印章由收件人誊录变成发件人发文时直接写就

是两汉时期印文誊录的重要区别。 从文书防伪角度

看，文书封缄后外人无从得知发件人如何描述当时

钤印文字。 如果封泥与简背所描述情况不符，则说

明传递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就两汉而言，无论是由收件人或发件人哪一方

誊抄印文，都会如实照录或准确地描述印文内容，这
和传文过程中的各种省写有很大差别。 这是因为文

书到了接收机构后，除了照章执行，其后还要存档备

查，保存相当长一段时间⑦，并且收文来自内外各类

机构，因此务求誊抄印文信息的准确，这样才能不至

引起政务活动的混乱。

三、传致印文誊写

汉代人出行外地，因私出行需要经过基层乡里

调查，之后，由县级机构出具“无官狱征事”的证明，
以此作为通行凭证才可以外出，此即私传。 与此相

对，也有因公事出差由相关机构签发的公传。 在经

过关隘时，关吏将私传或公传的内容以及印文誊抄

下来。 这在西北汉简，特别是肩水金关汉简中留下

了很多材料。 我们以此为基础进行讨论。
正常情况下印文和签发者完全对应，如：
　 　 甘露四年二月己酉朔癸丑西乡守有秩世守

佐真敢告尉史宛东……

掖居延界中案毋官狱征事当为传谒移过所

县邑侯国毋苛留……
言之谨案张斗年爵如书毋征事敢言之 ／ 二

月癸丑宛丞傰移…… 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５Ａ
宛丞印　 ７３ＥＪＴ１０：３１５Ｂ［２３］１５０

这是由宛丞傰签发的传，所以印章原文和封缄

的官印相同。 但是这些传由守官等非主官签发亦非

罕见。 鹰取祐司考察过汉代的守官，针对它与本官

及“传”的封印关系认为：守官者要兼理本职和主官

职务。 在封印时，使用的不是本职官印，而是主官官

印［２４］ 。 具体例证如下：
　 　 五凤四年六月庚子朔甲寅中乡啬夫广佐敢

言之嚣陵里男子习万自言欲取传为家私使张掖

居延界中谨案万年

五十一毋官狱征事当得为传父不尊证谒言

移过所县邑毋留止如律令敢言之

六月己未长安守右丞世移过所县邑毋苛留

如律令　 掾　 令史奉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７６Ａ
章曰长安右丞印 ７３ＥＪＴ３７：１０７６Ｂ［１４］８９

传的签发者也有“行某事”之官，鹰取祐司认

为，行事始终是代理职务，不应看成是兼任他官。 行

事者发送文书的职衔始终只是本职，而且在封印时

使用本职官印［２４］ 。 具体的例证有：
　 　 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

近次兼行大守事丞步迁谓过所县河津马

田［闸］守卒史解悉与大司农部丞从事

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乘家所占畜马二匹当

传舍从者如律令 ／ 掾胜胡卒史广　 ３０３·
１２Ａ

十月壬辰卒史解悉以来

章曰酒泉库令印 ３０３·１２Ｂ［２５］

这是一份公传，签发者使用的是本职的印章，而
非所兼行太守的印章。

不过也有例外，如肩水金关汉简 ７３ＥＪＴ９：２９：
　 　 甘露元年闰月乙未朔乙卯中乡守啬夫辅敢

告□　
案去疾非亡人命者毋官狱征遣□　
敢告尉史主　
闰月丙辰尉史武敢言之谨案去疾□　
闰月戊午长陵令　 狱守丞建行丞事　 　

７３ＥＪＴ９：２９Ａ
长丞陵印

□□己卯男子吕去疾 □□ 　 ７３ＥＪＴ９：
２９Ｂ［２３］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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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狱守丞建行丞事”应使用本职印章，但这

里却使用了县丞印章。
上述几种情况说明关吏对传的印文会忠实、准

确地抄录下来，并非行礼如仪的具文。 其中原因和

收文类似，传的发出者来自各地，甚至非常遥远。 汉

代国家对人口控制严格，若想有效掌握跨地区流动

人口，就需要准确记录批准机构与相关责任人。 同

时传的有效期较长［２６］ ，因此准确照录印文、内容，
也有利于对出现的问题追责。

四、印文誊录反映的汉代
地方行政特点

　 　 我们梳理了两汉文书流转的不同环节对封印誊

录的要求，其中反映出了汉代地方行政的一些具体

特点。 具体说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文书印文的誊录和描述，反映了行政事

务处理需要责任落实到人。 在文书传递过程中，每
一个环节都要记录印文，强调印文和正文内容对应。
这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保密的功能，即印文与文书发

出者要对应，防止某一环节伪造。 二是责任制度，文
书的发起者需要对其提出的事务负责。 文书的提出

者和印章一致，封印起到了落实责任人的作用。
邢义田认为汉代印章表现出其权威性和真实

性。 他说：
　 　 从秦汉到三国魏晋，正是公私文书由简帛

向纸张发展的关键时期。 整体来说，在简帛的

时代，保证公私文书真实性和权威性的方式主

要在于印章。 印章是权力和身份的重要象征。
从可考的封泥和简牍公文记录的印文看，

凡所钤之印皆属单位长官，至少也是丞或尉之

类，低层之吏仅用所谓的半通印。 有权用印的

官吏既然将印章佩在自己的腰上，则很可能不

得不亲为文书加封。 当然实际上一定也有将印

解下，交属下代为用印加封的情形。 无论如何

这需由主官授权，用印加封才是展示主官权力，
保证文书权威和真实性的关键。［２］２９４－２９５

真实性大约是和保密功能相关。 如果就权威性

而言，从简牍所书发文机构已经足够体现出其权威

性。 简牍加盖封泥的时代，在流动过程中封泥容易

碎裂。 发出者开头自报家门并在封泥上钤盖印章，
是发挥了汉代印章的“以印为信”的功能。 居延汉

简中有：
　 　 十二月辛巳第十候　 长辅敢言之负令史

范卿钱千二百愿以十　 二月奉偿以印为信

敢言之 ＥＰＴ５１：２２５Ａ
官 ＥＰＴ５１：２２５Ｂ［２７］４７４

林素清据此认为：居延汉简“以印为信”的偿债

保证书，显示了汉代印章之用途，除了封书检、封物，
在日常生活中，又可以用来作为个人信用凭证［２８］ 。
其实“以印为信”也可以拓展到官府行政领域。 在

后出的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也有“以 印为信”的
字样：

　 　 左仓曹史薛憙诣曹愿保 任 □ 守史张普

不逃亡征召可得以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８３－２０Ａ
印为信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８３－２０Ｂ［２９］

都亭长李宗不召自诣曹愿保任男子刘胡不

兆亡以 印为信 ２０１０ＣＷＪ１③：２６５－２０［３０］

以 印为信虽然不是指封印，但也提示我们在

政府行政事务中，印可以起到信用保证的作用。 反

观文书的封印记录强调与文书发出者统一，从其信

用保证角度来理解，发出者是以个人的信用来保证

其承担政务的责任。 特别是对基层政府日常行政来

说，这方面的意义或许更为突出。
其次，从文书制作、流转和接收各环节印文抄录

的差异看，汉代行政秉承灵活务实的原则。 在文书

流转和接收时，根据这些环节的功能和需求，按需抄

录印文。 传送环节允许减省抄写印文，保证能够确

定公文封缄的基本信息即可。 公文安全、准时送达

后，这些记录即失效，故而对印文信息要求并不严

格。 而在接收环节则相反，要忠实地抄写印文。 这

是因为收件人需要执行公文提出的要求，而文书发

出的责任人则以印章为凭证，作为备查的底案。 但

无论何种记录方式，均是以保证信息安全、能准确地

传达并不折不扣地被执行为目标。 这从一个方面反

映出汉代地方日常行政务实的一面，即以结果管理

为导向。
最后，两汉相比较，从印文誊录角度看，行政流

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 秦汉公文在各个时期

都有标准的式样，同类公文表现出的不同程序，应是

时代的变化而非地域的差异，因而两汉公文相比较

可以看出其间的变化。 前揭五一广场汉简，印文由

收件人誊录变成发件人发文时直接写就，同样起到

了防伪作用。 我们再对比这两批汉简中使用的私

印。 西北汉简中，以私印行事很普遍，包括以私印行

本职事和以私印行他官职事。 这两种类型下，又分

为很多种情况［３１］ ，但这在文书开头需要特别说明

“某官职某人以私印行某事”，同时也有以“小官印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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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某事”。 通常来说，候长、士吏、隧长、亭长因为没

有自己的官署印，因而以私印行事。 关啬夫则因为

有小官印而使用小官印，如：建始元年（公元前 ３２
年）七月癸酉肩水关啬夫赏以小官印行候事移橐他

广地（７３ＥＪＣ：５８９） ［１２］１２３。 以私印行本官事的例子

如下。
　 　 年六月己巳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

事敢言之谨移戍卒朱宽等五人

贳卖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论□□名籍一

编敢言之 ＥＰＴ５１：１９９［２７］４６３

这一情况也不少见，其原因诸家解说亦各不相

同⑧。 但无论如何，以私印行事要标注出来。
我们再看五一广场汉简的相关记录：在文书正

文中不提及用印情况，事先写就的简背文字详细描

述印文内容。 无官署的属吏使用个人私印，有官署

的乡啬夫则私印和小官印兼用。 接收文书时，通过

简背印文记录就可以了解其详细信息。 相比西汉而

言，这样的书写与操作更为简洁，说明东汉时期的行

政流程更为成熟，已形成规制，只要按流程办事，文
书发出方信息不言自明，表现出了文书制度的改进

之处。

注释

①主要成果有：汪桂海考察了西北汉简用印的一般规则，特别是“以
私印行事”的规则。 参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赵平安指出了这类资料的特点，包括只有印文，为实用

印，时间和地域集中，多为屯戍组织的军印等。 参见赵平安：《汉简

中有关印章的资料》，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３２ 页。 王廷洽对印章的种类、使用、制作做了

研究。 参见王廷洽：《居延汉简印章资料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 黄艳萍在王文基础上对居延

汉简中的印章类型做了更具体的统计，并分析了用印特点及意义。
参见黄艳萍：《居延汉简中的官印初探》，《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林素清则考证了居延汉简印章使用中的几

个专门问题。 参见林素清：《居延汉简所见用印制度杂考》，中国文

字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字》 （新廿四期），艺文印书馆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４７—１７１ 页。 ②比如宋艳萍关注西北汉简“以私印行事”类型和发

生的时间和场域。 参见宋艳萍：《汉简所见“以私印行事”研究》，中
共金塔县委、金塔县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简牍博物馆、
甘肃敦煌学会编：《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甘肃

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３２—１４２ 页。 魏德胜根据居延汉简指出，
汉代“章”与“印”的使用界限为比二千石和六百石。 魏德胜：《居延

简牍中的“印”、“章”》，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俗文

化研究所编：《汉语史研究集刊》 （第十辑），巴蜀书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４２—１５３ 页。 周艳涛和张显成对出现的“居令延印”印文做了分析，
认为是文书人员读印顺序造成的。 参见周艳涛、张显成：《西北屯戍

汉简中的“居令延印”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２０２１ 年

第 ３ 期。 陈韵青也曾对用印实态做了学术史述评。 参见陈韵青：

《印、印制与用印：秦汉玺印研究述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中

古史研究》编委会：《中国中古史研究》 （第十卷），中西书局 ２０２３ 年

版，第 １８２—１９０ 页。 ③赵平安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文书中的印文有

时是简略抄下的，并不代表原来的面目。 如‘北书一封 太守章诣府’
（《居新》ＥＰＴ５：１０４）；‘五月丙戌东书一封都尉印诣太守府日旦中

时’（《敦》２３８０）中的‘太守章’和‘都尉印’。 但这类例子不多，绝大

多数的印文是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的”。 参见赵平安：《秦西汉印章

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２２—１２３ 页。 ④于豪亮认为

“板檄其实就是一般的檄。 这是写在木板上的文书，上面不用木板

封盖，便于广泛供人阅读，这在古代是应用很广的文书”。 参见于豪

亮：《居延汉简释丛》，于豪亮：《于豪亮学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０５ 页。 ⑤都尉府简称府的例子在肩水金关汉简有

７３ＥＪＴ２３：１１、７３ＥＪＤ：３５。 称太守府的例子有悬泉汉简Ⅰ９０ＤＸＴ０１１２
②：１４１ 等。 ⑥汪桂海认为这是居延小官印。 封泥印文仅“居延”二
字，知非都尉印章，是小官印。 当时都尉府属吏行都尉事发送了这份

文书，故钤印时只能用官署里的小官印。 参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

考》，《历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 但是不清楚居延都尉府中还有何

种以“居延”命名的长官为百石的官署。 ⑦汪桂海认为西北汉简存

档时间为 １３ 年。 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２３１ 页。 ⑧汪桂海认为：“新除任官员之后，刻铸颁授

官印不能及时，新官持任命牒书到任所，暂时未领到官印，只能以私

印替代。”宋艳萍从肩水候房到任一年零九个月时间仍使用私印认

为，这期间有足够的时间来刻铸颁授官印，所以“暂时未领到官印，
只能以私印替代”的说法欠妥。 参见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历
史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期；宋艳萍：《汉简所见“以私印行事”研究》，中
共金塔县委、金塔县人民政府、酒泉市文物管理局、甘肃简牍博物馆、
甘肃敦煌学会：《金塔居延遗址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甘肃文

化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３２—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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